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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200920092009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二二二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时时时时                间间间间：：：：2009 年 11 月 2 日上午 9：00  

地地地地                点点点点：：：：上海市中山北二路 1121 号同济科技大厦二楼报告厅 

出席人员出席人员出席人员出席人员：：：：1、股东及授权代表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主主主主    持持持持    人人人人：：：：王明忠   董事 

议议议议                程程程程：：：：    

一、股东大会秘书处宣读大会议事规则并报告本次大会的出席情况 

二、审议大会议案 

审议《关于出售同济联合广场D楼的议案》 

三、股东发言及提问 

四、公司领导回答股东提问 

五、投票表决 

1、大会秘书处第二次报告参加本次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并宣读投票表决办法 

2、投票表决 

六、大会秘书处宣读大会表决结果 

七、上海市天寅律师事务所李颖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八、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决议，宣布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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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200920092009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二二二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次临时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次临时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次临时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在本次会议期间依法行使权利，

确保股东会议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证监发[2006]21 号《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提出如下议事规则： 

一、股东大会设立秘书处，负责大会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 

二、董事会在股东大会的召开过程中，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保证正常

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履行法定职责。 

三、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股东应认

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对于干

扰股东大会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大会秘书处将报告

有关部门处理。股东应听从会议工作人员安排，共同维护好股东会议秩序和安全。 

四、股东应围绕本次股东大会所要审议的议案进行讨论。股东在大会上发

言应先进行登记，然后由会议主持人指名后进行。 

五、本次大会需审议的各项议案已分别于 2009 年 10 月 16 日、2009 年 10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六、大会由上海市天寅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秘书处 

 

二 OO 九年十一月二日 



 4

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办法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办法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办法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在本次会议期间依法行使表决

权，依据《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特制定股东大会

的表决办法。 

一、大会表决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在大会表决时，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有一票表决权。 

二、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应逐项表决，在议案下方的“同意”、“反

对”和“弃权”中任选一项，选择方式以在所选项对应的空格中打“√”或打“○”

为准，不符合此规定的表决均视为“废票”。 

三、表决完成后，请股东将表决票及时投入投票箱或交给场内工作人员，以

便及时统计表决结果。 

四、上海同济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

案的投票权。 

五、表决投票由二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及律师共同负责计票、监票，并由

大会秘书处当场宣布表决结果。 

 

 

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秘书处 

 

二 OO 九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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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出售同济联合广场出售同济联合广场出售同济联合广场出售同济联合广场 DDDD 楼楼楼楼的议案的议案的议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09 年 10 月 15 日，公司董事会六届二次会议作出了关于整体出售同济联

合广场 D 楼（以下简称“D 楼”）的决议，决定以约 2.4 亿的价格将 D 楼一次性

整体出售给上海迪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顺酒店公司”）。 

由于迪顺酒店公司系本公司与关联企业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设计院”）共同出资设立的企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

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金额约 2.4 亿元，属重大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的

规定，特提请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并授权董事会具体执行。 

    

一一一一、、、、关联方介绍关联方介绍关联方介绍关联方介绍        

上海迪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75%的股份，

本公司持有其 25%的股份。 

法定代表人：王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酒店经营管理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彰武路 50 号 101 室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同一交易标的的交易金额为零。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同济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其 70%的股份，

本公司持有其 30%的股份。 

法定代表人：丁洁民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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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设计、勘探、服务 

住所：上海市赤峰路 65 号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同一交易标的关联交易金额为零。 

    

二二二二、、、、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D 楼系本公司拥有 100%权益的子公司上海恒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的房产，坐落于上海市杨浦区彰武路 50 号。其建筑形态为 10 层楼的小高层一幢，

建筑面积合计 15316.97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13458.86 平方米，地下建

筑面积为 1858.11 平方米，不存在任何限制转让及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三三三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公司的资金状况和经营情况，本公司拟以约 2.4 亿元的总价将 D 楼一次

性整体出售给迪顺酒店公司，交易方式为出售存货。 

由于迪顺酒店公司系本公司的关联企业，为保证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公司委

托上海信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D楼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值为23,185

万元。以此为参考，交易双方确定了以约 2.4 亿元的总价一次性整体出售的定价

依据，具体价格将在股东大会批准实施后确定。    

    

四四四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整体出售 D 楼，目的是盘活存量房产占用的资金，增加现金净流入，

减少财务负担，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若本项交易成功实施，将当期产生利润和现金流，影响本公司全年合并业绩。 

                五五五五、、、、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汤期庆、陈康华、钱逢胜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公司出售同济联合广场 D 楼，有利于盘活存量房产占用的资金，增加现金净

流入，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经评估，D 楼房产的市场价值总额为 23,185 万元。公司以约 2.4 亿元的总

价一次性整体出售，符合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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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公司董事会六届二次会议审议此事项时，全体董事充分发表了意见，丁

洁民、凌玮二名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表决的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对交易各方是完全公平的。 

 

附件:D 楼评估报告    

    

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    

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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